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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5_9F_8E_E5_c61_645717.htm 第一条 目的 为了规

范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登记管理工作，达到科学、规范、公

正、严明的管理要求，依据人事部、建设部等有关文件的规

定，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执行机构 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

理委员会（国家注册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城市规

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省级注册机构），在注册登记管理

中，均应执行本规程。 第三条 注册登记 符合注册登记申请条

件，在城市规划编制、咨询及城市综合开发等机构从事规划

业务工作的人员，或从事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非公务员，可

申请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证书》（简

称《注册证》）；在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从事城市规划工

作的公务员可申请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城市规划师登

记证书》（简称《登记证》）。 省级注册机构负责注册登记

申报材料的审查，国家注册机构负责审核，并颁发《注册证

》和《登记证》。 第四条 初始注册登记 （一） 申请条件 1．

通过全国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考核认定和特许，

并取得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身体健康，能坚持正

常工作的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在一个注册期内（3年内）

，均可由个人提出申请初始注册登记。 2．已取得注册城市

规划师执业资格证书，因离职、出境等原因超过3年以上者，

须在接受最近一个注册登记期内的继续教育后，由个人提出

申请办理初始注册登记 （二） 提交材料 1．《注册城市规划

师注册申请表》或《注册城市规划师登记申请表》（一式2份



，见表1、表2）； 2．申请人的《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

书》（复印件）； 3．聘用单位的聘用合同或工作证明复印

件（至申请注册登记时 聘期不得少于1年，且合同中应有本

人签字）； 4．延时申请初始注册登记人员，接受最近一个

注册登记期内的继续教育的证明文件。 （三） 审查程序 1．

申请人填写注册申请表或登记申请表后交给所在单位； 2．

申请人所在单位审核同意签字盖章后，连同其它有关材料一 

并报所在省级注册机构； 3．省级注册机构在审查时，应对

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认真查验。经审查合格的需

由主管负责人在该申请表相应栏目内签字盖章，并将合格人

员的注册申请表或登记申请表（一式2份）及《注册城市规划

师注册申报汇总表》和《注册城市规划师登记申报汇总表》

（一式1份，见表3、表4）连同申报软盘1份（其它材料由省

级注册机构留存），报送国家注册机构。 4．国家注册机构

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申请表相应栏目内签字盖章。国

家注册机构应在20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注册登记手续，颁发

《注册证》或《登记证》并退回申请表1份。对未按规定程序

报送材料或不符合注册登记规定的暂不予办理，并将原由及

时通知省级注册机构。 第五条 续期注册登记 （一） 申请条

件 1．注册城市规划师的注册登记有效期为三年，期满后，

仍继续从事城市规划业务工作的，可申请办理续期注册或登

记。 2．已经注册登记的人员，因故延时续期注册登记（含

因故被撤销注册登记的人员），须在接受最近一个注册登记

期内的继续教育后，可申请办理续期注册登记。 （二） 提交

材料 1．《注册城市规划师续期注册申请表》或《注册城市

规划师续期登记申请表》（一式2份，见表5、表6）； 2．申



请人在上一注册登记期内达到城市规划继续教育要求的证明

材料； 3．聘用单位的聘用合同或工作证明复印件（至续期

注册登记时 聘期不得少于1年，且合同中应有本人签字）； 4

．延时申请续期注册登记人员，接受最近一个注册登记期内

的继续教育的证明文件。 （三） 审查程序 1．申请人需在注

册登记期满之前3个月，由本人填写续期注册 申请表或续期

登记申请表并提交所在单位； 2．所在单位审核签字盖章后

，连同其它材料一并报送所属省级 注册机构； 3．省级注册

机构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进行认真查验，经审查合

格的需由主管负责人在该续期注册登记申请表相应栏目内签

字盖章，并将合格人员的续期注册或登记申请表（一式2份）

和《注册城市规划师续期注册申报汇总表》、《注册城市规

划师续期登记申报汇总表》（一式1份，见表7、附表8）和汇

总表软盘1份（其它材料由省级注册机构留存），报国家注册

机构。 4．国家注册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在申请表

相应栏目内签字盖章。国家注册机构应在20个工作日内办理

完成续期注册登记手续，重新颁发《注册证》或《登记证》

，并退回续期申请表1份。对未按规定报送材料或不符合续期

注册登记规定的，暂不予办理，并将原由及时通知省级注册

机构。 凡申报续期注册登记人员的姓名、身份证件号、单位

名称发生变化时，均应在续期注册汇总表中备注栏加以注明

并按照变更注册登记要求办理。 第六条 变更注册登记 （一）

申请条件 在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或登记的有效期内有如下情

形之一者可申请 变更注册登记： 1．注册登记有效期内离、

退休且所在单位不再返聘，而应聘于其他单位的； 2．所在

单位发生重大变化的（撤销、合并、转制等）；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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